
 
 
第 32 卷 第 2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2  No.2 
2010 年 3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Mar.  2010 

 

                               
收稿日期：2009-12-10 

基金项目：
1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09JGXM-ZC07） 

作者简介：周晓芳（1978-），女，贵州织金人，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与管理。E-mail：yjshc11@scnu.edu.cn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下导师制度的变化和缺失 
周晓芳 

（华南师范大学 研究生处，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背景下导师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招生制度、科研资助制度、导师

遴选制度等方面。导师制度中的这些重要内容在改变中固守或产生许多问题，加上目前的导师制度仍然缺

失了很多重要内容，且配套制度改革也未跟进上，因此，以建立长效研究生质量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为

目标的研究生教育全面改革尚处于初级阶段，在这轮改革中，导师制度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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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我国硕士研究生高速扩招开始，

研究生培养质量就成为关键问题而倍受关注，教

育部也开始扩招后的相关配套工作，主要内容就

是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进行。根据教育部

部署，2006 年首先在 3 所院校试点，分别为西

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2007 年扩大到 17 所，2009 年推广到全部中央部

委属院校。[1]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基于导

师科研资助的导师负责制，[2,3]这种新型的制度

无疑带动了研究生导师制度的变革，导师制度在

培养机制改革中的逐渐变化开始受到关注，并主

要围绕导师负责制、师生关系优化以及培养机制

对研究生导师制度影响和完善等问题进行。[2,4,5]

关于培养机制改革对研究生导师制度的影响，普

遍认为改革可以激发导师的培养热情，扩大导师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权力与作用，密切导师与

研究生的关系，有利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5]  
但是，导师制度的根本性内容和配套的相关

制度研究还未受到太多的关注，变革中涌现出来

的问题仍然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 
一、招生制度 

（一）以招生指标配置和导师科研经费配套

为核心的招生制度改革 

招生制度的改变，对导师制度影响 大的是

招生指标配置机制和复试制度。招生指标配置机

制是和导师的科研经费和科研资助联系起来的。

就各高校培养机制改革方案来看，基本做法是：

在博士生招生层次有两类方式，第一类按招生人

数和学科性质要求导师提供配套投入经费。第二

类将招生指标分基本招生计划和调控招生计划，

保障基本招生计划，调控性质的招生指标则需导

师根据科研资助条件申请。在硕士招生层次基本

上由导师根据自己的科研经费和所能提供的资

助情况申请研究生招生名额，同时也有部分学校

采取保障部分学科基本招生指标的做法。 
在各院校的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基本上没

有涉及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制度的改革问题，但

由于招生指标配置机制的影响，实际上复试制度

也正悄然发生变化。招生指标配置机制有效限制

了导师招生规模，导师招生更加理智，在复试中

对考生的考察更多倾向于其科研潜质和培养前

途，而本科直博、硕博连读等形式越来越受到学

校和导师的重视。 
（二）导师招生的自主性仍然不够 

招生制度中 大的改革是全面收费制度，这

一点与国际招生制度接轨，但基本的研究生招生

考务制度的根基仍旧没有动摇，且与导师制度有

关的基于科研资助的招生指标配置制度也是简

单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套用，即一方面硬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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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导师科研经费配套投入的额度以及换取招生

指标的数量，另一方面却实施招生指标的国家性

调控和学校层面配置，使得导师招生的时候被动

性仍然大于自主性，与国际上导师基于科研经费

即可招生而不受指标限制的做法不一致，导致部

分导师在出资招生时心理上无法接受。[4]  
二、科研资助制度 

（一）建立以科研资助为核心的导师责任制 

这次培养机制改革拟在各个高校中建立起

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资助制，以导师资助带

动导师管理研究生，使研究生培养围绕导师的科

研课题进行。[3]就各高校培养方案来看，导师资

助制度的基本内容差不多，即与招生指标配套机

制结合，根据导师科研经费情况确定，结合学科

性质和学校实际确定资助名额和资助额度。 
通过资助制度，各高校赋予导师对研究生进

行评价的权力和责任，[5]将研究生的培养和导师

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目的是激发研究生学习和

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导师的教学积极性。 
（二）配套制度不完善 

导师科研资助研究生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

与国际接轨，但由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招生制度、

学术制度、科研制度以及导师遴选制度等方面配

套还未跟上，导师科研资助制度在我国各试点高

校实施以来，利弊各显，褒贬不一。 
在我国目前各试点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改革的方案中，虽然导师配套的科研经费均考虑

到不同学科性质的差异，制定了不同的配套经费

标准，但普遍的做法是所有学科的导师均需自出

资招生。而在发达国家，并非所有学科都一定要

由导师出助研经费，一些基础性学科是需要学校

出资保护的。因此，我国多数试点高校在建立导

师资助制的过程中，虽然也参照了国际惯例和学

科差异，但改革仍有不足之处。[3] 
另一方面，从研究生的角度来说，普遍觉得

加重了“给老板打工的心理”。华东师范大学对

培养机制改革成效的问卷调查工作也显示，导师

出资的方式导致或加重了师生关系的异化——

即师生关系雇佣化。同时，现行的导师科研资助

责任制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困境：即有资格带研究

生并能多招生的导师往往没时间指导学生，而有

时间且愿意指导学生的导师却没有资格招生。 

三、导师遴选制度 

（一）微妙变化中的遴选制度 

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是确定研究生导师资格

的过程，可以说遴选制度是中国特有的研究生导

师制度，因为在欧美国家，研究生导师的资格一

般不需要经过遴选的程序，学生申请对是否可以

成为导师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只要具备博士学位

和科研课题两个基本条件，即使是讲师都有资格

接受学生的申请成为导师。 
随着培养机制改革的进行，各高校的导师遴

选制度正逐渐改变，更加灵活。如北京大学改革

博导遴选方式，只要副教授或者获得博士学位的

讲师也可以成为博导，部分院系还同时实行了入

学后一段时间由教师和学生双向互选确定指导

老师的制度，用“不定资格制”取代了过去的博

导固定资格。[5]中国人民大学也施行研究生导师

“自动升录”制，教授、副教授经过简易的导师

核准程序，均具有担任研究生导师的资格。华东

师范大学打破博士生导师终身制，引入竞争机

制，实行“博导岗位竞争制”，使博士生导师真

正成为一个培养博士生的工作岗位，而不再是一

个代表学术层次的资格身份。[6]可见，研究生导

师遴选制度的门槛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逐

渐放低，导师不再是资格，而是岗位，不再是论

资排辈，而是能者居之，并逐渐与国际接轨。 
（二）仍然难以撼动的遴选制度 

中国的研究生导师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制度，

即要指导研究生，必须通过遴选，获得导师资格，

且研究生导师已经演化成为身份的象征而非一

种岗位，并在每个月博导津贴、硕导津贴的渗透

下，逐渐成为根深蒂固且难以撼动的体制。虽然

国内的很多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已经意识到

博导资格和博导终身制带来的问题，并成功实现

了博导岗位观念的转变，但这些改革都过于温

和，不敢撼动研究生导师制度的根基。 
四、制度的缺失 

此次改革虽然要求研究生培养要突出导师

的关键性作用，但改革只关注了导师有课题才能

招生，相应的配套机制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在导

师的队伍建设和素质提高上还未涉及。 
（一）导师评价制度 

作为研究生导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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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发

展，并成为引导研究生导师发展的方向及向社会

和公众负责和回应的主要方式，当然这与国外成

熟的教师评价体制密不可分。而在我国，尽管研

究生导师遴选机制已经逐步建立，但由于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历史短暂，且导师评估工作本身就是

异常困难的系统工程，[7]因此目前我国还没有一

套针对研究生导师评价和评估的真正可操作的

体系[8]，现阶段还是以导师遴选来代替评价，并

出现将研究生导师遴选作为研究生导师评价工

作的核心来进行研究的情况，[9]所产生的后果是

取得研究生导师资格后就再没有激励机制去促

进研究生导师的发展，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凸显的

问题越来越多，逐渐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障碍。 
（二）学术制度 

在这次培养机制改革中，不管是导师的科研

资助和招生指标配置，还是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和

奖助评价，都可明显看出：科研是唯一的导向，

且纵观各校的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和实施办法，基

本上以科研成果评价作为培养机制改革中奖助

体系构建的基本，即对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评价

的依据，这种过于物化的评价制度非常单一，且

是在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不完善甚至是缺失的

情况下产生的，因而难以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

控和评价的依据。而且，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具

有很多明显的问题，例如以发表论文数量来代替

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和监督体系，不注重学科

特点，片面以 SCI、EI 等引文评价制度评价论文

质量。另一方面，学术抄袭、学术盗用、学术丑

闻等的防范没有有效途径，更没有相应的学术道

德约束制度、监管机构以及配套的行政制度、复

议制度等。这些制度的缺失，使得现行的过于物

化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功利

观念和社会文化变异发展的背景下变得更为强

大，导致研究生学术精神缺失和功利意识膨胀。 
另外现行的培养机制改革下的导师制度直

接忽视了教育的根本问题，即教和学。以科研成

果评价而构建的奖助体系和导师科研资助两部

分重要改革内容关注点都在研究生参与导师的

科研工作，而不是导师的教和研究生的学的过

程。诚然，研究生在科研中得到实践和锻炼的机

会更多，但这种过于物化的制度使得师生关系逐

渐雇佣化，相应的研究生获得的知识是否更多，

科学理论素养是否具备，创新能力是否提高，培

养质量是否提高还值得商榷。而根据华东师范大

学针对培养机制改革成效所做的调查工作显示，

未进行培养机制改革和已经进行培养机制改革

的研究生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当然这也是以科

研评价为主要手段得出的结论，但反映出来的问

题值得重视，且华东师范大学相关调查研究认

为，培养机制改革对研究生学习质量的提高提供

了有效的支持，但改革的考核办法没有使研究生

学习积极性有效提高反而有所降低。可见，目前

我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相关制度特别是导

师制度还不完善，尚处于初级阶段。 
如果要实现培养机制改革的目标——构建

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和培养环境三者和谐发展、

协同创新的制度结构，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

机制和内在培养机制，各高校还有更多的理念需

要更新、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关键的问题，就是

培养机制改革下配套制度的跟进，而以导师负责

制为主要内容的导师制度是改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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